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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目的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採取了甚麼措施規管互聯網電腦服

務中心 (下稱 "互聯網中心 ")(俗稱網吧 )的運作，並綜述立法會議員

對此事的意見。  
 
 
背景 

 
2.  互聯網中心一般指提供電腦及相關設備以供顧客使用互

聯網服務 (包括從網上下載和玩電腦遊戲 )的處所。由於互聯網使用

率日增，瀏覽互聯網及進行網上遊戲日益普及，香港的互聯網中

心數目因而不斷增加。社會人士亦越來越關注互聯網中心的安全

和運作模式，特別是年青顧客可接觸色情資訊及網上賭博，以及

該類服務中心可能成為賣淫和三合會活動的場所。因應這些關注

意見，政府當局在 2002年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並就互聯網中心

的可行規管方案進行公眾諮詢。  
 
3.  據政府當局所述，諮詢結果顯示，公眾認為當局需對互聯

網中心施加某種形式的規範。絕大部分市民贊成採用申報制度，

而非全面的發牌制度，因為前者較有利營商。不少人認為，互聯

網中心的規範措施不應過嚴，以免妨礙業界發展。此外，市民認

為互聯網中心的治安、消防及樓宇安全問題、過濾網上不良資訊

的措施等，都是規範架構的重點。對於應否限制年輕人光顧互聯

網中心，以及應採用何種限制方式的問題，公眾則意見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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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  
 
4.  根據公眾諮詢所得結果，政府當局認為實施行政規管，透

過訂立一套包含各項規範要素的《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

則》(下稱 "經營守則 ")，供互聯網中心經營者自願遵守，便足以消

除公眾的主要疑慮。經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後，政府當局在 2003年
8月向所有互聯網中心發出經營守則。經營守則的主要條文概述如

下  ⎯⎯  
 

(a) 當互聯網中心開業或結業時，有關的經營者須通知影

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b) 一般來說，16歲以下人士不得在午夜 12時後光顧互聯

網中心；  
 
(c) 經營者須安裝最新的裝置，以過濾網上的色情、暴力

或賭博資訊；  
 
(d) 考慮到互聯網中心的使用率及運作模式，這些中心所

須遵守的樓宇及消防安全規定，與其他持牌場所的大

致相同；及  
 
(e) 建議採取其他有關控制噪音、吸煙、通風、提供衞生

設備等措施。  
 
 
立法會議員進行的討論  
 
民政事務委員會  
 
5.  事務委員會曾分別於 2002年 7月 17日、 9月 25日及 2003年
7月 14日的會議上，就規管互聯網中心的各項事宜進行討論，包括

互聯網中心的可行規管方案及經營守則是否足以達致規管目的。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載述於下文各段。  
 
經營守則的成效  
 
6.  一名委員對經營守則能否有效規管互聯網中心表示有保

留，因為該套守則並無法律約束力。政府當局表示， 2002年諮詢

工作的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市民贊成採用申報制度，而非全面的

發牌制度，因為前者較有利營商。此外，不少人認為，互聯網中

心的規範措施不應過嚴，因為此舉會妨礙該行業的發展。因此，

政府當局認為只需訂立一套包含各項規範要素的守則，供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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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經營者自願遵守，便足以消除公眾的主要疑慮。政府當局強

調，雖然經營守則本身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好處在於可讓現有

經營者有足夠時間配合規定，並讓新的經營者有所依循。政府當

局會發出經營守則，作為期 6個月的試驗，然後會由有關的政府部

門進行抽樣巡查，檢視互聯網中心遵行經營守則的情況是否令人

滿意。政府當局會進行檢討，以評估經營守則的成效，如有需要，

並可採取靈活做法，立法強制業內人士遵從經營守則。  
 
互聯網中心對社會的影響  
 
7.  部分委員認為，經營守則未能解決年青人過度沉迷使用互

聯網所引致的青少年問題及家庭問題。他們又關注到，一些經常

光顧互聯網中心的人士可能會變成夜遊一族，在互聯網中心於晚

上關閉後仍在街上流連。該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成立一個由民政

事務局、教育統籌局和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的代表組成的跨部

門工作小組，專責研究該問題，包括就使用互聯網資料提倡正確

的觀念和價值觀。他們又促請政府當局對互聯網中心的社會角色

及功能進行全面檢討。  
 
8.  政府當局表示，經營守則規定互聯網中心經營者須准許認

可人士進入及巡視其處所，以確保互聯網中心是根據現行法例及

經營守則的規定妥善運作，有關人士包括相關政府官員及註冊社

工。該項規定有助社工接觸光顧互聯網中心的年青人，從而向他

們提供指引和幫助。雖然社署並無參與任何解決互聯網中心青少

年問題的工作小組，但民政事務局一直有就這方面的事宜與社署

緊密合作。政府當局又承諾會就互聯網中心對青少年的影響進行

資料研究，並會考慮向進行有關研究的學術機構提供財政支援。  
 
年青人光顧互聯網中心  
 
9.  部分委員認為限制年青人光顧互聯網中心是可取的做

法，例如禁止 16歲以下兒童在晚上 10時後進入該類場所。然而，

一名委員擔心實施該項限制或會驅使更多年青人晚上在更為危險

的地方流連。其他委員則建議為互聯網中心訂定不同的經營時

間，讓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光顧。  
 
10.  政府當局解釋，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午夜亦未算是深夜，

而有些年青人未必願意在晚上 10時前回家。至於為兒童訂定不同

光顧時間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此事在執行上或有困難，因為

除非檢查年青顧客的身份證，否則很難確定他們的真實年齡。但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如發現有兒童經常在互聯網中心逗留至午

夜，當局可檢討經營守則中有關兒童光顧時間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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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防止青少年在互聯網中心內

瀏覽暴力及色情網站。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當局會與業內人

士聯繫，研究互聯網中心經營者可如何採取必要措施過濾該等網

站。  
 
預防色情活動及三合會活動  
 
12.  一名委員詢問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預防互聯網中心出現

犯罪活動，例如色情活動及三合會活動。部分委員建議經營守則

內有關互聯網中心燈光照明、間隔及設施的規定可再作修訂，以

防止該等場所出現非法活動。  
 
13.  政府當局在回覆時表示，經營守則內已加入規定，訂明在

顧客可前往使用電腦裝置的任何地方如須安裝間隔板，其高度不

得超過 1.5米，而互聯網中心必須有足夠的燈光照明，離地面 1米之

處和離牆最少 1米的所有地方，其光度不得少於 50個勒克斯。此

外，業內人士曾要求不要把互聯網中心的燈光調較得太明亮，否

則很難閱讀電腦的顯像屏。政府當局又向委員保證，當局會不時

針對互聯網中心的犯罪活動採取執法行動。  
 
樓宇及消防安全  
 
14.  一名委員認為，電腦的數目與互聯網中心的可用樓面面積

應有一定的比例，以確保防火安全及保障公眾安全。政府當局回

應時表示，就現有的互聯網中心而言，其可用樓面面積若為 200至
250平方尺，可裝設約 50至 100台電腦。如有需要，政府當局會研

究指定每台電腦佔用的標準空間。  
 
在立法會會議提出的關注事項  
 
15.  即使在 2003年實施經營守則後，立法會議員仍密切監察互

聯網中心的運作。議員近年就此事提出的主要關注包括經營守則

是否足以規管互聯網中心、經營守則的執行事宜，以及互聯網中

心內濫藥的問題。  
 
16.  在 2009年10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一名議員就政府當局

如何確保互聯網中心業界自願遵守經營守則提出質詢。該名議員

詢問多項事宜，包括 (a)過去 3年，針對消防安全、樓宇安全以至治

安這 3方面，執法人員巡察該等處所的次數分別為何；(b)針對互聯

網中心提出投訴的總數；及 (c)政府當局會否檢討現時的有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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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重新考慮參考鄰近地方的相關法例，立法規管互聯網中心

的經營。  
 
17.  鑒於保安局進行的 "2008-2009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 "
和《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第五十八號報告書》均發現，互聯

網中心是 21歲以下的青少年濫用藥物甚至吸毒的溫床，一名議員

在 2010年 4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互聯網中心內的濫藥情況提

出質詢。該名議員特別詢問 (a)執法部門為打擊互聯網中心內販毒

和吸毒的行為而進行巡查的情況；及 (b)針對上述問題，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透過發牌制度規管互聯網中心。  
 
18.  政府當局對該等問題的回覆 (包括當局對建議規管互聯網

中心的立場 )載於附錄 I。據政府當局所述，政府在現階段並無計劃

透過制訂法例或其他方式規管互聯網中心的運作。不同部門會繼

續按照相關法例對互聯網中心的運作進行規管。  
 
 
最新發展 

 
19.  政府當局將於 2010年 6月 11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其規管互聯網中心的最新措施。  
 
 
相關文件 

 
20.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9日



附錄 I 

 
立法會十二題：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慧琼議員的提問

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俗稱「網吧」）已成為青少年及學生的主

要消閒場所之一。民政事務局制訂了《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

則》（守則）供業界自願遵守。守則就消防及樓宇安全、噪音管制、

維持公共秩序、防止罪行、互聯網內容、吸煙、通風和衞生設備等範

疇作出指引，包括網吧不得在平日午夜及周六和假日深夜兩時之後，

招待１６歲以下人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全港現時網吧的數目（按區議會分區列出）； 
 

（二）過去三年，針對消防安全、樓宇安全以至治安這三方面，執法人

員每年巡察該等處所的次數分別為何；巡察時會否記錄與守則不符的

事項；若會，該等事項的詳情為何；以及當中涉及違反招待１６歲以

下人士的時間限制的個案有多少宗； 
 

（三）過去三年，當局共接獲多少宗有關網吧的投訴；投訴的性質為何；

以及當中網吧負責人或顧客分別被檢控及定罪的個案數字為何；及 
 

（四）當局會否檢討現時的有關制度，並加強對網吧的規管（包括重新

考慮參考鄰近地方的相關法例，立法規管網吧的經營）；若會，詳情

為何；若不會，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統計數字是以警區劃分的。截至二○○九年

六月，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分區數目如下：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數目   
   香港島          ４２ 
   九龍東          ３６ 
   九龍西          ６１ 
   新界南          ４３ 
   新界北          ４８ 
   離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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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２３１ 
 

（二）警方會不時巡查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以確保這些處所符合公眾

安全及秩序。至於消防處及屋宇署在過去三年（二○○七、二○○八及二

○○九年（截至六月））分別巡察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三十一次及十三

次。 
 
  有關部門巡查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時，會根據現行法例執行職

務，如發現任何違反現行法例的行為，會因應情況採取適當的行動。

有關部門並沒有備存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違反《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經營者守則》，及違反時間限制接待１６歲以下人士的個案數字紀錄。 
 

（三）過去三年（截至二○○九年六月），政府有關部門（包括影視及娛

樂事務管理處、警務處、環境保護署、海關、消防處及屋宇署）共接

獲二十七宗有關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投訴，主要涉及噪音、消防安

全、懷疑發布不雅物品等問題。 
 
  警方沒有備存有關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負責人或顧客被檢控或定

罪的個案數字。 
 

（四）「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是指提供電腦及相關設備以供顧客使用

互聯網服務的處所，一般俗稱為「網吧」。這些服務中心的經營方式

和所提供的服務相當多樣化，包括商務及個人通訊服務、餐廳／咖啡

室、瀏覽網上資訊、聽音樂和玩網上遊戲等。民政事務局已為「網吧」

經營者推出《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供業界自願遵守。 
 
  同時，由於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經營方式和服務相當多元化，

不同的執法部門會依照不同的法例規管這些中心不同的運作範疇，因

此政府現時並無計劃以立法或其他方式修訂對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

規管。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７時０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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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八題：打擊網吧毒品罪行 
＊＊＊＊＊＊＊＊＊＊＊＊＊＊＊  

  以下為署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今日（四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就陳茂波議員的提問所作的書面答覆： 
 
問題： 
 
  保安局禁毒處進行的《二○○八／○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和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第五十八號報告書》均發現，互聯網電腦服

務中心（俗稱「網吧」）是２１歲以下的青少年濫用藥物（濫藥）甚

至吸毒的溫床，問題並有加劇的趨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三年，執法部門有否巡查網吧，以打擊販毒和吸毒的行為；

如沒有，原因為何；如有，按年列出巡查次數、涉嫌販毒和吸毒的被

捕人士的數目、年齡、涉及藥品或毒品的類別，當中分別被檢控和被

定罪的人數，以及判罰的詳情為何； 
 

（二） 過去三年，當局有否研究如何監管網吧，以打擊濫藥和吸毒的

行為；如有，詳情為何；如沒有，原因為何；及 
 

（三） 針對上述問題，當局會否考慮透過發牌制度規管網吧？ 
 
答覆： 
 
主席： 
 

（一） 政府一向關注青少年在公園、街頭、和包括互聯網電腦服務中

心（一般稱為「網吧」）的娛樂場所流連，而可能引致的社會及治安

問題。巡查網吧素來是警方恆常執法工作的一部分，旨在竭力防止公

眾地方成為青少年吸食毒品或從事其他非法活動的地方。警方沒有備

存巡查網吧次數。根據警方紀錄，過去三年在網吧涉嫌販毒和吸毒的

被捕人數如下：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  ────  ──── 
販賣毒品    １     ２     ２ 
藏有毒品    ２     ６     ３  
 
  被捕１６人當中，七人為２１歲以下。涉及毒品種類包括可卡因、

氯胺酮及冰毒。其中１４人被檢控及定罪，判刑包括罰款、感化令、

進入勞教中心或戒毒所，以及監禁等。 
 

（二） 政府一直以來密切監察毒品問題的形勢，包括不同場所的情

況。正如上列警方數字顯示，涉及網吧的毒品罪案未有明顯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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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資料，２１歲以下的青少年在夜總會

或網吧吸毒的比例從二○○七年佔吸毒青少年的４．８％增加至二○○九
年的６．３％。另根據本年二月發表的《二○○八／○九年學生服用藥物

情況調查》（「調查」），整體上網吧並非學生主要吸食毒品的地方。

綜合而言，涉及網吧的毒品問題未見特別嚴重，但政府也留意到「調

查」發現曾吸毒的高小學生中，２０．８％表示曾在網吧吸毒，我們

正密切注視有關情況。 
 
  警方會繼續透過不時巡查，打擊涉及網吧的毒品罪行。濫用精神

藥物者輔導中心社工及外展社工亦會到網吧主動接觸有吸毒危機或習

慣的青少年，提供即場輔導、跟進服務和反吸毒宣傳教育。另一方面，

政府會推動進行有關小學生吸毒問題的研究，例如了解小學生在網吧

吸食毒品的情況，以協助釐訂相應措施。 
 

（三） 網吧的經營方式和服務多樣化，主要提供電腦及相關設備讓顧

客使用互聯網服務，包括商務及個人通訊、瀏覽網上資訊、聽音樂和

網上遊戲，以至餐廳／咖啡室服務等。經營者必須遵守所有有關消防、

樓宇安全、噪音、公眾秩序、防止罪行等法例和要求。民政事務局亦

為網吧推出《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供業界自律遵守。

政府在現階段並無計劃透過發牌制度，針對網吧進行規管。不同部門

會繼續依照相關法例規管其運作。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５時３０分 
 



附錄 II 
 

民政事務委員會  
 

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文件編號／

網址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2年7月 10日 關 於 " 中 港 台 地

區、日本和新加坡

對 網 吧 的 規 管 " 的
資料摘要  
 

IN34/01-02 
http://www.legco.gov.h
k/yr01-02/chinese/sec/l
ibrary/0102in34c.pdf 
 

 2002年7月 17日
 

政府當局就互聯網

電腦服務中心及遊

戲機中心的未來路

向提交的文件  
 

CB(2)2549/01-02(02) 
http://www.legco.gov.h
k/yr01-02/chinese/panel
s/ha/papers/ha0712cb2-
2549-2c.pdf 
 

  會議紀要  
 

CB(2)2822/01-02 
http://www.legco.gov.h
k/yr01-02/chinese/panel
s/ha/minutes/ha020717.
pdf 
 

 2002年9月 25日
 

2002 年 9 月 25 日 民

政事務委員會特別

會議紀要摘錄  

CB(2)2798/02-03(07) 
http://www.legco.gov.h
k/yr02-03/chinese/panel
s/ha/papers/ha0714cb2-
2798-7c.pdf 
 

 2003年4月 4日  
 

政府當局就先前各

次會議作出的跟進

行動  

CB(2)1691/02-03(01) 
http://www.legco.gov.h
k/yr01-02/chinese/panel
s/ha/papers/ha0925cb2-
1691-1c.pdf 
 

 2003年7月 14日 政府就規範互聯網

電腦服務中心及遊

戲機中心提交的文

件  

CB(2)2798/02-03(04) 
http://www.legco.gov.h
k/yr02-03/chinese/panel
s/ha/papers/ha0714cb2-
2798-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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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文件編號／

網址  

  會議紀要  
 

CB(2)3082/02-03 
http://www.legco.gov.h
k/yr02-03/chinese/panel
s/ha/minutes/ha030714.
pdf 
 

立法會會議  
 

2009年10月28日
 

李 慧 琼 議 員 就 " 規
管互聯網電腦服務

中 心 " 提 出 的 書 面

質詢  
 

http://www.info.gov.hk
/gia/general/200910/28/
P200910280205.htm 

 2010年4月 21日
 

陳 茂 波 議 員 就 " 打
擊 網 吧 毒 品 罪 行 "
提出的書面質詢及

政府當局的答覆  
 

http://www.info.gov.hk
/gia/general/201004/21/
P201004210180.htm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9日  


